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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序

面對瞬息萬變及高度不確定的全球環境，人力資本已成為國家產業經濟發展

的關鍵因素之一。我國之所以能夠創造經濟奇蹟，也正是因為我國具有高素質的

人力資源。當我國以快速成長步伐邁向全球化之際，如何建構系統化的訓練發展

體系已成為刻不容緩待解決的課題。

本署為提昇國內公、私立部門訓練品質，特規劃設計適合我國辦訓環境之人

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以作為檢視訓練體系、訓練計畫執行品質、及訓

練績效之評核與管理工具。

同時為利 TTQS 之導入，特編撰本手冊介紹 TTQS 所包含的計畫（Plan）、

設計（Design）、執行（Do）、查核（Review）、成果（Outcome）等五大訓

練品質管理迴圈與持續改善觀念，並說明本署所提供之教育課程、輔導、評核等

各項相關服務。

希冀持續擴大 TTQS 的應用與效益，健全公、私立部門之訓練體系，帶動訓

練產業的發展，進而支撐國內經濟成長動能，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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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透過 TTQS 訓練品質管理迴圈：計畫 P（Plan）、設計 D（Design）、執行 D（Do）、

查核 R（Review）與成果 O（Outcome）之 5 項評核項目，協助組織將散於各部門訓練表

單、片段程序或訓練流程，施以系統化的管理，建立一套完整且系統化的策略性人力資源

發展體系。

藉由 TTQS 之導入，循序推動訓練品質持續改善機制，將訓練是一種成本「支出」的

觀念，扭轉為一種「人才投資」，讓「人才」成為單位最重要的資產。持續厚植單位人力

資本，提升人力體系之運作效能，達到單位預期營運績效。

一、緣起：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自 94 年起參酌「ISO9000」系列之人力資源發展指引

「ISO10015」、英國人力資本投資促進方案（Investors in People, IIP），並加入國際間

對於訓練成果之重視與高階人員參與之要求，制定訓練品質評核系統（TTQS），並於 96

年開始推動。其後為促使 TTQS 能與國際同步，並結合政府職能基準政策，故於 103 年更

名為「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從專注訓練流程品質，昇華至促進人才發展與

投資，以強化人才價值，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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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願景：
TTQS 自 96 年推動以來，經歷了「發展系統，建立標準」的起步階段以及「完備機制，

擴大適用」的成長階段，目前正處於「品質提升，能力保證」的起飛階段，參加評核的家

數至 103 年已累計超過 12,900 家次。

104 年起 TTQS 已進入穩定成熟階段，面對高度競爭的全球環境，建立未來職能標準

的建構與發展，以 TTQS 為人才培育核心，建構政府、工作者與企業三方能力，進而促進

國家人力資本提升，厚實職業訓練成效，共同帶動臺灣人力資本投資的火車頭效應，使我

國人力素質與產業均具有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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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TQS 訓練品質管理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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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適用對象
A 企 業 機 構 版：

B 訓 練 機 構 版：

C 外  訓  版：

D 辦訓能力檢核表：

適用於辦訓單位對內實施培訓課程管理。

適用於辦訓單位對外實施培訓課程管理。

適用於依工會法成立之工會團體對外實施培訓課程管理。

適用對象為合於經濟部頒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且尚未導入 TTQS

之中小企業，作為對內辦訓能力初次檢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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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公、私立部門導入 TTQS，本署提供三項 TTQS 相關服務：

服務組織架構圖

教育訓練課程：

輔 導 服 務：

評 核 服 務：

讓參訓人員了解與如何導入 TTQS。

安排 TTQS 輔導顧問至申請輔導單位現場協助單位導入 TTQS。

由 TTQS 評核委員透過實地評核，依循評核指標的要求，檢視受評核單位

在 TTQS 評核項目的達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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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訓練課程服務
為提供 TTQS 教育訓練服務，本署已訓練來自於產業與學術界具人資背景、經驗之合

格教育訓練講師，同時每年修訂 TTQS 訓練課程內容與教材，逐年提升訓練品質，97 年開

辦至 103 年，已有超過 1 萬 8,000 人次參加本署 TTQS 訓練課程。

A 課程對象：國內事業機構或訓練單位執行訓練工作之承辦人員及主管人員，參訓人員應

由所服務單位推薦。

B 課程內容：教育訓練課程包含四大類別課程，分別為基礎課程、應用課程、專題課程與

管理與發展課程。。

C 報名方式：一律採取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ttqs.wda.gov.tw/

D 結訓要求：學員於學習過程期間與結訓前後，皆必須接受評核，分數達 70 分以上者，由

彙整控管單位統一製作結業合格證書格式，由分區服務中心頒發。分數未達

70 分者，由分區服務中心自行頒發參訓證明。

更多最新資訊請上 TTQS 官網 http://ttqs.wd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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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服務
為提供 TTQS 輔導服務，本署已訓練來自於產業與學術界具人資背景、經驗之合格輔

導顧問，並遵循「TTQS 輔導服務標準作業規範」進行輔導，以維持輔導品質，96 年開始

輔導至 103 年，已有超過 6,000 家次接受本署 TTQS 輔導。

A 服務對象：

1. 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登記或許可設立之公、私立職業訓練機構。

2. 參與本署相關訓練計畫之訓練單位。

3. 有意健全人力培訓體系之事業單位、訓練機構或組織團體。

4. 工會團體。

為使更多單位能夠享用政府資源，首次申請之單位優先輔導。

B 輔導次數與時間間隔：

1. 輔導服務時數以輔導顧問初次診斷之建議次數為主，至多不超過 12 小時，每次輔導

以 3 小時為限。

2. 輔導服務，每次間隔期間不宜超過 2 周。

C. 單位配合事項

撰寫輔導服務申請表與權利與義務同意書。

準備文件：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法人登記證影本、公司（單位）簡介、組織圖、組織章

程（事業單位可免提供）。

受輔導單位不能任意更改輔導日期。無故且未告知而不配合者，將終止後續輔導服務。

受輔導單位明顯不願配合改善等情事，2 年內不得再申請輔導服務。

受輔導單位當年度若未接受評（檢）核，2 年內不得再申請輔導與評（檢）核服務。

更多最新資訊請上 TTQS 官網 http://ttqs.wd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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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服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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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核服務
為提供 TTQS 評核服務，本署已訓練來自於產業與學術界具人資背景、經驗之合格評

核委員，並遵循「TTQS 評核服務標準作業規範」執行評核，以維持評核品質。96 年開始

評核至 103 年，已有超過 12,900 家次接受本署 TTQS 評核。

A. 服務對象：

1. 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登記或許可設立之公、私立職業訓練機構。

2. 參與本署相關訓練計畫之訓練單位。

3. 有意健全人力培訓體系之事業單位、訓練機構或組織團體。

4. 工會團體。

B. 評核次數與時間間隔：

1. 每年評核服務次數以 2 次為限，1 次 3 小時為原則。

2. 第 1 次評核與第 2 次間應相隔至少 1 個月。 

C. 評核內容：

由評核委員透過實地評核，依循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評核表之各評核指標項目的要

求，檢視受評核單位在各項指標的成熟度。

D. 單位配合事項

評核服務申請表與權利與義務同意書。

準備文件：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法人登記證影本、公司（單位）簡介、組織圖、組織章

程（事業單位可免提供）。

非必要，受評核單位不能任意更改評核日期。

受評核單位明顯不願配合改善等情事，2 年內不得再申請評核服務，同時規範受評核單

位之高階主管應參與評核過程。

更多最新資訊請上 TTQS 官網 http://ttqs.wd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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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服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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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TQS 評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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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機構版指標：

指標 1：組織願景 / 使命 / 策略的揭露及目標與需求的訂定。

指標 2：明確的訓練政策與目標以及高階主管對訓練的承諾與參與。

指標 3：明確的 PDDRO 訓練體系與明確的核心訓練類別。

指標 4：訓練品質管理的系統化文件資料。

指標 5：訓練規劃與經營目標達成的連結性。

指標 6：訓練單位與部門主管訓練發展能力與責任。

指標 7：訓練需求相關的職能分析與應用。

指標 8：訓練方案的系統設計。

指標 9：利益關係人的參與過程。

指標 10：訓練產品或服務的採購程序及甄選標準。

指標 11：訓練與目標需求的結合。

指標 12：訓練內涵按計畫執行的程度。

指標 13：學習成果的轉移與運用。

指標 14：訓練資料分類及建檔與管理資訊系統化。

指標 15：評估報告與定期性綜合分析。

指標 16：監控與異常矯正處理。

指標 17：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與完整性。

指標 18：高階主管對於訓練發展的認知與感受。

指標 19：訓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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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機構版指標：

指標 1：訓練機構未來經營方向與目標之訂定。

指標 2：對外明確的訓練政策。

指標 3：明確的 PDDRO 訓練課程及明確的核心訓練類別。

指標 4：訓練品質管理的系統化文件資料。

指標 5：訓練規劃與經營目標的連結性。

指標 6：訓練機構的行政管理能力與訓練主管相關職能。

指標 7：訓練需求相關的職能分析與應用。

指標 8：訓練方案的系統設計。

指標 9：利益關係人的參與過程。

指標 10：訓練產品或服務的採購程序及甄選標準。

指標 11：訓練與目標需求的結合。

指標 12：訓練內涵按計畫執行的程度。

指標 13：提供學習成果轉移的建議或協助。

指標 14：訓練資料分類及建檔與管理資訊系統化。

指標 15：評估報告與定期性綜合分析。

指標 16：監控與異常矯正處理。

指標 17：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與完整性。

指標 18：訓練系統的一般性功能 - 目標客戶及學員的評價。

指標 19：訓練系統的市場功能 - 目標市場及顧客的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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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分標準
1. 計分標準（以是否有無紀錄或書面文字評定）

“1”表示：未執行本項目。

“2”表示：對本項目儘具認知且部份執行，但無明確紀錄或文件證明。

“3”表示：有執行本項目與作業流程，但無完整文書紀錄與手冊。

“4”表示：有執行本項目，且有一致性的作業流程、完整過程紀錄與

                    文書手冊；即具有「說、做、寫」及「流程上下連結」的一致性。

“5”表示：有執行本項目、完整文書手冊與紀錄，分析相關資料並持續改善達到標竿水準。

備註：

計分單位：最小單位為 0.5 分，請以整數 1-5 或加上 0.5 為評分計算。除成果 (Outcome) 之評核指標

項目，17、18 及 19 項未執行為 0 分，惟 1 分後始具 0.5 分之級距，其它則依據標尺分數

評分。

2. 等級分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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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QS
Q1：政府為什麼要辦 TTQS ？政府哪些計畫與 TTQS 有關？

A1：

（1）我國之所以能夠創造經濟奇蹟，也正是因為我國具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當我國以快

速成長步伐邁向全球化之際，系統化的人才培育與發展已成為刻不容緩待解決的課

題。本署為提昇國內各單位訓練品質，特規劃設計適合我國辦訓環境之人才發展品質

管理系統（TTQS），以作為檢視各單位訓練體系、訓練計畫執行品質、及訓練績效

之評核與管理工具。

（2）目前政府與 TTQS 有相關之計畫介紹如下

申請成立職前訓練機構。

符合職訓機構評鑑與職前訓練單位考核之要求。

申請政府單位相關補助計畫（如：協助事業單位人力資源提升計畫、產業人才投資方

案、青年就業讚計畫以及充電起飛計畫等計畫）。

申請國家訓練品質獎（評核等級獲銅牌以上）。

具承辦政府部分訓練計畫資格。

Q&A

Q2：請問 TTQS 有評核表與檢核表，其執行過程是否有差異？

A2：TTQS評核共分為評核與檢核，其對象與指標各有其標準，但是其中執行上有以下差異：

（1）評核時間共計 3 小時，其檢核時間共計 2 小時。

（2）評核時由兩位評核委員執行，其檢核時由一位評核委員執行。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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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TTQS 有哪些版本、等級？

A3：

（1）目前 TTQS 有四種版本，介紹如下：

A. 企業機構版：適用於辦訓單位對內實施培訓課程管理。

B. 訓練機構版：適用於辦訓單位對外實施培訓課程管理。

C. 外　訓　版：適用於依工會法成立之工會團體對外實施培訓課程管理。

D. 辦訓能力檢核表：適用對象為合於經濟部頒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且尚未導入

TTQS 之中小企業，作為對內辦訓能力初次檢核使用。

（2）其評核結果等級與分數 如下表說明：

A. 企業機構版與訓練機構版：滿分為 100 分，分數與等級說明如下。

B. 外訓版與辦訓能力檢核表：外訓版與辦訓能力檢核表合格分數為 50 分，不另分等

級。



28

Q4：導入 TTQS 輔導過程中，單位需要單位配合事項為何 ? 

A4：輔導配合事項

撰寫輔導服務申請表與權利與義務同意書。

準備文件：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法人登記證影本、公司（單位）簡介、組織圖、組織

章程（事業單位可免提供）。

接受輔導日，受輔導單位應指派主管級以上人員共同參與外，單位應準備公司基本資

料並作成簡報，描述現行之作法及所遭遇之困境。

受輔導單位應準備適當之場所，提供輔導顧問輔導使用。

對輔導顧問所提出之應改進事項，及後續應準備之資料，除公司機密資料外，應盡量

配合。

申請輔導之單位，須先派員參加 TTQS 相關課程，或上 TTQS 網站學習 TTQS 數位教

材，以提升申請單位對 TTQS 的認知、瞭解與輔導成效，以利後續輔導顧問輔導事宜。

受輔導單位不能任意更改輔導日期。無故且未告知而不配合者，將終止後續輔導服務。

受輔導單位明顯不願配合改善等情事，2 年內不得再申請輔導服務。

受輔導單位，於當年度輔導結束後，須接受輔導成效之評核，若因特殊原因無法接受

輔導成效之評核，須填寫放棄評核聲明書，且 2 年內不得再申請輔導與評核。

填寫滿意度調查表及問卷，作為日後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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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導入 TTQS 評核的過程中，單位需要單位配合事項為何 ? 

A5：評核配合事項

評核服務申請表與權利與義務同意書。

準備文件：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法人登記證影本、公司（單位）簡介、組織圖、組織

章程（事業單位可免提供）。

於評核約定日之前一週（含例假日）繳交自評表，最遲應於評核當天現場繳交。

接受評核當日，受評核單位應指派主管級以上人員共同參與。

受評核單位應準備公司基本資料並作成簡報，描述現行 TTQS 之作法。

受評核單位應準備適當之場所，提供評核委員評核使用。

非必要，受評核單位不能任意更改評核日期。

需填寫滿意度調查表及問卷，作為日後改進之參考。

接受評核服務時，由分區服務中心進行全程錄音。
 

Q&A

Q6：申請 TTQS 輔導或評核需要費用嗎 ?

A6：目前單位申請 TTQS 輔導或評核服務，由政府公費補助，不需支付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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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我要如何申請參加 TTQS 訓練課程、輔導與評核 ?

A7：TTQS 訓練課程報名、輔導與評核服務之申請均可在 TTQS 官方網站，線上服務申辦。

　（TTQS 官方網站：http://ttqs.wda.gov.tw/）

Q8：若沒有參加 TTQS 分區服務中心辦理的課程是否就無法申請評核 ?

A8：TTQS 評核主要是以整體辦訓系統是否符合 PDDRO 之精神為評分重點，不因單位無

訓練人員參加 TTQS 訓練而無法申請輔導或評核服務，甚至影響評分。

Q9：公費輔導顧問是否必須由分區服務中心指派 ?

A9：單位申請輔導服務後，由各 TTQS 分區服務中心至少推薦 3 位輔導顧問，供申請單位

參考，申請輔導單位可至 TTQS 官網參閱輔導顧問相關資訊簡介後，決定輔導顧問。

或無法通過 TTQS 評核 ?

是否可由申請單位自行選擇 ?

Q&A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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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TTQS 評核結果有效期之限制嗎 ? 

A10：單位參酌證書依據人才發展品質管理規範作業要點，

(1)TTQS 評核效期均明載於評核結果證書上。

(2) 如為 99 年以前接受 TTQS 評核的單位，依據人才發展品質管理規範作業要點之規

定，TTQS 評核結果證書效期為自通過評核之日起二年，期限屆滿失期效力。

(3) 倘其它法令或規章、辦法等另訂有關前項效期之規定，則其效期依它法之規定辦

理。

Q11 若一年度有兩次評核，以哪一次為準？

A11：若受評核單位曾接受 2 次（含）以上 TTQS 評核，以最近一次之評核結果為準，其

效期亦以最近一次評核之日計算。

Q12：評核結束後，大約多久才會收到成績通知

A12：單位評核後，除有特殊情形，通常在 45~60 天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將以公文通

知評核結果。

Q&A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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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評核後，單位該如何知道評核的表現？

A13：依據評核服務標準作業規範（SOP）規定，評核當日於會場進行約 20 分鐘建議回饋，

由 2 位評核委員分別向單位提出改善與建言，並於現場提供 TTQS 評核表之綜合意

見欄，敘述單位優點建議改善事項，提供單位作後續改善之參考。

Q14：如果單位對評核成績不滿意，該如何處理？

A14：依據評核服務標準作業規範（SOP）規定，單位評核服務以 2 次數為限，且第 1 次

評核與第 2 次間應相隔至少 1 個月。若單位對於第 1 次評核成績不滿意，可先行與

分區服務中心聯繫與溝通後，依 SOP 相關作業規定決定是否申請第 2 次評核。

Q15：若單位想換 TTQS 輔導顧問，該如何處理？

A15：單位對於輔導顧問之輔導成效不認同，可與分區服務中心反應，提出更換輔導顧問

之要求。

Q16：為何評核要全程錄音？

A16：依據評核服務標準作業規範（SOP）規定，除了閉門會議時間外，其餘評核期間全

程錄音，若有評核爭議時，將可透過錄音檔瞭解當天事件始末，保障受評核單位權

益。

Q&A

Q&A

Q&A




